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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29 次會議暨禁止酷刑公約交流座談紀錄 

時間：114年9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部2樓簡報室（與視訊會議同步） 

主席：黃副召集人世杰                    紀錄：法制司李秉澤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名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幕僚單位工作報告（報告單位：法制司） 

主席裁示： 

一、本部持續推動人權保障工作，業已發表第四次兩公約國家報

告，請幕僚單位積極辦理國際審查會議、並請本部各單位持

續回應國際專家意見，展現我國深化人權保障制度。 

二、有關附件1「落實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92點結

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行動回應表」，若各委員確認無異議，或

於會後有任何意見，敬請不吝指教，並歡迎隨時與幕僚單位

（法制司）聯繫，以利後續將資料提報至行政院人權保障推

動小組會議中再行討論。 

三、有關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

約（下稱禁止酷刑公約）之國內法化事宜，本部將密切關注

施行法草案之審議進程，涉及本部主管法令部分，持續研議，

以回應國際審查委員之關切，強化國際人權標準之接軌。 

參、 主題及綜合討論(摘要)： 

Jens Modvig教授： 

一、對臺灣法制進展的肯定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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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臺灣推動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將公約及其任擇

議定書國內法化的進程，這對於促進人權保障與接軌國際人權制

度具有重大意義。 

二、禁止遣返原則與公約第2條之國家義務 

依據禁止酷刑公約第2條與禁止遣返原則，所有締約國（包括臺灣）

都有義務確保其立法、行政與司法行為不得導致個人遭遇酷刑或

其他不人道、不當對待。並要求締約國需採取全面且積極的行動，

落實對人身安全的保護，不僅僅止於懲罰酷刑行為本身。 

三、強化訊問與拘禁流程的規範 

根據公約第11條要求，訊問環節通常是酷刑最可能發生之階段，

締約國必須對訊問過程進行系統性的檢查，確保從偵查到拘禁等

流程均符合公約要求。 

四、律師介入與被拘禁者權利保障 

有效預防酷刑的關鍵措施之一，應確保被拘禁者自剝奪自由時起

即擁有法律協助，包括聯絡律師、就醫及通知家屬。儘管不是所有

締約國都能全面落實此制度，但應朝此方向努力，並透過法律扶

助等方式確保律師介入與在場權，提升制度威懾力與保護效果。 

五、教育訓練是制度落實的根基 

預防酷刑不能只依賴法律條文，更需要第一線執法人員、監所管

理人員對相關人權義務有明確理解。因此，教育訓練必須制度化，

讓所有相關人員能夠理解公約規範與實際應用方式，確保執行與

原則一致。 

六、曼德拉規則：懲罰限於剝奪自由 

曼德拉規則明確指出，對受刑人的懲罰應限於剝奪自由，不應延

伸至剝奪其基本生活條件，如乾淨食物、衛生設施或隱私。懲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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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成為再次施加痛苦的手段，即便社會輿論常對受刑人抱持負面

觀感，也不能成為削減其基本人權的正當理由。 

七、正常化原則與再犯預防 

正常化原則主張，服刑期間應盡可能維持與社會接軌的生活狀態，

有助於受刑人將來重返社會。教育、技能訓練等措施能有效降低

再犯率，促進受刑人轉化為具備生產力與自我價值的社會成員，

是監獄制度人權導向的重要內涵。 

八、健康照護應等同社會標準 

依據曼德拉規則第27條與第28條，受刑人應享有與社會大眾等同

的健康照護。醫療服務應與監獄管理體系分離，以避免因揭露酷

刑或不當對待遭報復。同時，也應保障受刑人有向上級申訴的權

利，維護其身心安全與尊嚴。 

九、建立獨立監測機制的重要性 

健康照護與防範酷刑的成效有賴於外部獨立監測機制。此機制不

應由監獄管理單位主導，而應由外部專業機構執行，以確保客觀

性與公正性。監測的本質應是建設性對話，非敵對關係，藉由協作

改善制度，而非僅為揭露問題。 

十、推動以對話為核心的改革機制 

最後呼籲臺灣考慮建立以「建設性對話」為核心的獨立監測制度，

不僅強化監所改革，更有助於落實禁止酷刑公約精神，提升臺灣

在國際人權架構中的實質地位與信譽。 

Malcolm Evans教授： 

一、禁酷議題與重要性說明 

主要聚焦兩大議題，其一為「酷刑罪的刑事定罪」，其二為「任擇

議定書下國家酷刑防範機制（NPM）」之建立。這兩項制度雖分別

屬於禁止酷刑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但實務上是相輔相成的，是



 4

衡量臺灣是否真正履行國際義務的核心依據。未來若有國際觀察

者審視臺灣是否符合公約規範，將主要以這兩個制度層面的建置

情況作為判準。 

二、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刑事定罪義務的具體要求 

依據公約第4條規定，各締約國必須確保酷刑行為被列為刑事犯

罪。這項義務的重點不只是「將酷刑視為犯罪」，而是要求各國在

其國內法中明文設立一項獨立的酷刑罪。然而，目前有些國家僅

透過既有罪名（如傷害、非法拘禁、濫權等）涵蓋酷刑行為，未建

立獨立法條，此做法雖表面符合法律邏輯，但實際上違背公約的

規範精神與實踐效果。 

三、公約第1條定義的重要性與法律一致性需求 

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提供具體明確的酷刑定義，這在其他國際人權

公約中相當罕見。此項定義的目的，是要促使締約國採用一致標

準，建構共同法律語言，以利各國在執法、調查、追訴上有統一依

據。若無依此定義立法，將導致國內法律無法涵蓋公約精神，也不

利於國際合作。 

四、公約起草背景與其跨國合作定位 

雖然禁止酷刑公約視為人權公約，但其起草背景實際上源自聯合

國「犯罪防制與刑事司法系統」，初衷即為解決酷刑加害者難以被

起訴或引渡的國際困境。因此，公約本身也具有打擊跨國犯罪的

設計理念，並非僅止於人權保障。它要求締約國不僅在國內建立

追訴機制，亦須具備域外可管轄性，以利國際間追訴與引渡合作。 

五、酷刑罪名獨立設立的必要性與實務影響 

若未明確設立酷刑罪，將產生多項實務問題，特別是在跨國司法

互助與引渡制度上。根據多數國家對引渡的「雙重犯罪原則」要

求，雙方法律須對同一行為定為犯罪，否則引渡程序將無法進行。

同樣，國際間的司法互助也須建立在雙方對該犯罪行為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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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認知。若無統一定義與罪名，即便雙方欲合作辦案，也會因法

律基礎不一致而受限。 

六、現行罪名無法涵蓋酷刑行為之全面性 

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之要求，不僅限於對酷刑行為本身的處罰，還

包括對「企圖施行、共謀或參與酷刑」等行為之追訴。這表示酷刑

罪的設計應當具有完整的法律架構。若僅依現行罪名零散拼湊，

無法涵攝上述所有行為，將削弱刑罰的嚇阻力與執法效能，亦難

符合公約精神。 

七、強化國際合作與制度調整的必要性 

公約義務不應僅理解為對內的法律調整，其真正意涵更包括促進

國際合作，建立可引渡的犯罪標準。若臺灣未明定酷刑罪，將喪失

參與國際司法合作的機會與能力。為提升臺灣在國際法治體系中

的角色與可信度，必須回歸公約設計理念與脈絡，立法明定酷刑

罪，並與第1條定義保持一致。 

八、小結與後續議題預告 

本次分享先聚焦酷刑罪的刑事定罪及其在國際法下的重要性，若

時間允許，後續將進一步探討「國家酷刑防範機制（NPM）」的制

度設計與實務操作方式，協助臺灣從制度面全面落實任擇議定書

之要求。 

主席： 

一、感謝專家貢獻與論述啟發 

首先對兩位國際專家的深刻見解與實務建議表達感謝，其從國際

人權公約角度切入，再回到我國刑法體系的現實脈絡，確實帶來

了許多實質啟發。 

二、臺灣的國際地位與國內人權法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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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特殊的國際地位，目前尚無法正式成為禁止酷刑公約或

其任擇議定書的締約國。因此，臺灣選擇以「自主接受國際人權公

約」的方式，並透過國內立法程序使其法制化，以此作為與國際人

權體系接軌的重要方式。 

三、明定酷刑罪與否值得深入研議 

據悉禁止酷刑公約已有多數國家（包括美國與中國）加入。若我國

依據專家建議將「酷刑罪」以明確、獨立形式納入刑法，是否能有

助於提升刑事司法制度的完整性與國際合作的可行性，值得持續

深入研議與討論。 

許委員福生： 

國際專家提到「懲罰的本質應限制於剝奪自由」，並且應確保受刑人

保有其人性尊嚴。這樣的理念在臺灣已有相關論述與討論，例如國內

出版的翻譯書籍「失控的懲罰」乙書中曾提及：「懲罰的最終目的，

是讓人仍保有活下去的尊嚴」。以下就教兩個問題： 

其一為死刑是否構成酷刑，尤其在執行過程中所引發的心理與身體痛

苦是否符合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定義。 

其二針對部分立法委員提出之「不得假釋的絕對無期徒刑」制度，質

疑此設計是否因剝奪希望與復歸社會的可能性，可能違反公約中對於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禁止規定，並期待了解國際上的實務趨勢與

法律評析。 

Jens Modvig教授： 

一、絕對無期徒刑是否構成酷刑的法律挑戰 

將「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絕對無期徒刑）直接視為酷刑，法律

上具爭議性。原因在於這類刑罰剝奪了受刑人重獲自由的可能，

但另方面酷刑與否仍應從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的定義來看，即其是

否已造成「嚴重的身體或心理痛苦」，又同條末段（但純粹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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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在此限）

留下了一定解釋空間，若直接歸類為酷刑是有爭議的，仍應待證

明。 

二、酷刑與監禁處遇之間的界線區分 

再者，仍需區分「刑罰本身」與「監所生活條件」兩個不同層次。

一項刑罰即便本身不構成酷刑，但若受刑人因服刑條件而處於持

續、不可逆的心理壓迫與剝奪，可能落入「非人道、不當對待，甚

至酷刑」的範疇。 

例如，被判絕對無期徒刑或處於死刑等待執行狀態的受刑人，通

常難以擁有「正常生活」的期望，也缺乏心理或精神支持服務。當

刑罰使人完全喪失重返社會的希望，矯正制度的意義形同虛設，

這樣的處遇可能落入非人道甚至接近酷刑的模糊地帶，值得引起

人權關注。 

Malcolm Evans教授： 

一、從「禁止遣返」視角審視潛在不當對待 

從禁止遣返（non-refoulement）的角度來看，許多狀況都可能導

致被遣返者面臨不當對待或有辱人格的風險。不同領域的專家可

能基於法律、政治或道德立場，對此有不同詮釋。作為關注人權的

法律學者，個人認為應從法律定義與個人理解兩個層面，一是法

律上的詮釋，盡可能探索是否能將某些情況納入酷刑的範疇；二

是我個人的觀點，則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來看待法律條文中的定

義與適用。 

二、死刑是否構成酷刑？法律與人權的交叉點 

死刑是否構成酷刑，一直是具爭議性的國際議題。儘管個人反對

死刑，但認為反對的重點應落在其正當性，而非直接將其定性為

酷刑，因此，就法律定義而言，我不會輕易將「死刑」與「酷刑」

劃上等號。然而，在實務上，死囚長期被單獨關押、處於無限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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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執行的狀態，確實已構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若再加

上某些國家以死刑作為恐嚇工具，其性質更可能即該當酷刑。 

三、絕對無期徒刑的心理衝擊與人權風險 

關於「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個人持謹慎立場，不直接視為酷

刑，但強調其對受刑人心理與人性尊嚴的長期侵蝕。這類制度剝

奪希望，與監禁環境條件交互作用，極可能導致構成禁止酷刑公

約所禁止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四、不人道處遇的四大風險因素 

若下列四項惡劣監禁條件同時存在，絕對無期徒刑的危害性將大

幅提升： 

1. 空間擁擠、衛生條件不良； 

2. 長期隔離或單獨監禁； 

3. 欠缺心理支持、教育與復歸機制； 

4. 管理制度壓抑、缺乏人道原則。 

在這樣的結構性條件下，即使法律形式上為合法刑罰，其整體實

踐結果可能違反國際人權法的基本精神。 

五、刑罰設計與處遇條件需並重檢視 

總結來說，絕對無期徒刑本身是否構成酷刑仍待嚴謹判斷。但若

配合惡劣環境、剝奪希望與缺乏支持，其效果可能違反禁止酷刑

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如Jens Modvig教授所指出，在

無法重獲自由的制度下，唯有監禁條件人道、尊重人格，方可避免

人權侵害。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徐理事長偉群： 

一、重要國際與國內司法判決對終身監禁假釋制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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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法院於2013年判決指出，若終身監禁不提供假釋，將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加拿

大最高法院於2022年亦裁定，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違反加拿大權

利與自由憲章第12條，保障免受殘酷及非常態刑罰。 

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的關鍵意義 

這兩項判決均引用了1977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刑法第211條謀

殺罪的審查判決。當時，隨著死刑廢除，罪犯被改判無期徒刑。法

院雖未宣告該條文違憲，但強調若國家剝奪自由卻不提供最低重

獲自由機會，將侵犯人性尊嚴，違反德國基本法的精神。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黃主任嵩立： 

我想分享過去3天在禁酷公約訓練課程中，兩位國際專家反覆強調的一

個重點，國家的義務不僅僅是禁止酷刑，還包括禁止所有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因此，從國家義務的角度來看，嚴格區

分酷刑和殘忍不人道待遇並不是那麼必要，因為這兩者在國際人權法

中都是絕對禁止的。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徐理事長偉群： 

我國是否設立獨立酷刑罪的現況與挑戰 

法務部認為我國現有法律已包含多項相關規定，綜合起來可涵蓋酷刑

罪範圍。但根據Malcolm Evans教授所述，禁止酷刑公約對酷刑罪有三

大原則要求： 

一、絕對禁止原則：任何理由皆不可成為阻卻違法的理由。 

二、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於世界法原則。 

三、無追訴期原則。 

目前我國刑法中分散的規定無法同時滿足這三項原則，因此我國尚無

符合公約要求的獨立酷刑罪設計。由此看來，確實有設立獨立酷刑罪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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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委員衍森： 

一、國家批准禁止酷刑公約的意義 

國家批准該公約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國家暴力行為，特別是禁止公

約第1條所規定的酷刑及第16條提及的其他易發生不法行為。當國

家以權力侵犯人民，嚴重傷害人性尊嚴時，如何達成對這些行為

的絕對禁止，是公約的重要價值所在。 

二、訂定酷刑罪專章的重要性 

Malcolm Evans教授強調，酷刑罪專章對國際引渡程序至關重要。

若一國刑法中酷刑罪的懲罰標準與國際標準不符，將引發雙重犯

罪性質疑，影響引渡效率。對我國而言，確保刑法符合國際刑事懲

罰酷刑標準，並避免相關規定分散且不符公約要件，是履行國際

義務的關鍵。 

法制司洪司長家原： 

一、關於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與第16條的區別 

黃嵩立主任及鄧衍森委員均提及公約第4條與第16的規定，此雖均

應予防制，但二者仍有不同。第4條規範較嚴重且具特定目的性的

酷刑行為，因此明確要求以刑事立法因應，是非泛指一有第16條

之事由即應以酷刑罪規範。 

二、法務部刑事立法的角色與研議酷刑罪進度 

法務部作為刑事立法主責部會，對於刑法條文的涵攝與適用非常

慎重。雖已有部分相關規範，但仍未完全涵攝酷刑罪的需求。國際

專家報告讓我們能從法律涵攝及國際接軌的角度思考，包括司法

互助與引渡等要求。本部於112年間已委託「我國刑事法律增訂酷

刑罪之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見會議資料附件6），至酷刑罪目

前亦進入具體條文研議中。 

三、關於死刑與酷刑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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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贊同兩位教授看法，死刑與酷刑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死刑執

行方式或執行前之收容階段，若涉及不人道處遇，可能符合相關

定義，但是否符合酷刑罪要件，仍須依據公約規定，將持續深入討

論與分析。 

周委員愫嫻： 

我想請教Malcolm Evans教授，英國威爾斯法律是否針對禁止酷刑公約

第4條，訂有專門的刑罰專章或專法？該法律規定的要件及行為樣態是

什麼？此外，過去三到五年內，是否有任何案件是依據該專章或專法

定罪的？ 

Malcolm Evans教授： 

1988年英國刑事法第134條即將酷刑的定義納入，基本上是依據聯合國

宣言的規定。這條法律成為英國起訴酷刑罪的重要依據，特別針對外

國人利用普遍管轄權在英國受審。近年有兩個備受矚目的案件： 

一、起訴一名在阿富汗施以酷刑的戰犯。 

二、起訴喬世威勒在非洲實施酷刑的案件。 

這些案例證明英國確實運用普遍管轄權追訴酷刑罪。關於英國法律與

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的關係，兩者基本一致，雖有細微差異，主要在於

將酷刑的目的與意圖結合，但整體上仍依照公約第1條的規定制定。 

周委員愫嫻： 

我想接著請問Malcolm Evans教授剛才提到的兩個案例，一個是在阿富

汗發生，另一個是在西非，都可能是英國公民所涉及的案件。 

請問在這兩個案例中，如何連結貴國的專章規定？懲罰的對象是指外

國國家對本國，還是英國居民在他國違反公約或英國法律的情況？這

些案件聽起來都是跨國案件，有關管轄權及刑罰效果似乎是基於他國，

能否請您具體說明這些案件是如何執行的？」 

Malcolm Evan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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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公約基本上是一項跨國犯罪公約，締約國都有權對相關案件

行使審判權。若犯罪行為發生於他國領域，但行為人在我國境內，我

國即可起訴並處罰該行為。換言之，行為人在我國，但酷刑罪行發生

於第三國，因此我國擁有司法管轄權。 

此外，若國家公民在海外犯罪，該國也可對此展開調查。起訴對象雖

是個人而非國家，但國家仍負有相關責任，這責任包含於刑罰體系中。 

禁止酷刑公約的目的之一，是確保締約國都能審理此類案件，且不限

於締約國本身。國際法院已認可絕對禁止酷刑係為國際習慣法，因此

即使非締約國，也可能起訴第三國國民。只要符合公約定義和框架，

即能提供國家保障，確保起訴程序合法有效。 

總之，起訴主體是犯下酷刑罪的個人，而非其所屬國家，這顯示各國

積極履行責任，共同實現全球範圍對酷刑的絕對禁止。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黃主任嵩立： 

前幾天我們與兩位教授討論了酷刑罪相關問題，也參考李聖健老師的

研究報告。兩位教授一致認為，酷刑罪的定義必須完整納入禁止酷刑

公約第1條所規定的四個要素，包括：「目的性、故意性、造成的嚴重

痛苦以及與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的關聯」。李老師的草案尚未充分涵蓋

這四項要素，因此我們建議草案內容應盡量依據公約第1條規定訂定。 

此外，我們也與多位法律系教授討論後提出一個草案版本，並與兩位

國際專家討論後做出部分修正。該草案已於昨日寄送給法制司盛科長。

請問今天會議中，是否可以就此草案進行討論，或者將時間留給兩位

國際專家分享他們的意見。 

許委員福生： 

我本身在警察大學任教，刑事司法人員中許多是由警察大學培養。未

來若訂定酷刑罪，勢必對刑事司法人員產生影響。剛才專家提到英國

早在1988年就有相關規定，至今將近40年。想就教英國刑事司法人員

適用這條法律被起訴或定罪的比例是高還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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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考量到酷刑罪的四大要素要全部符合，警察、監所人員或海巡

同仁被適用的可能性會不會很高？故想了解實務上英國刑事司法人員

適用這條法律的情況如何？ 

Malcolm Evans教授： 

在英國，依據禁止酷刑公約標準所提起的酷刑罪案件實屬罕見，因此

若宣稱此類罪名「常被使用」將是誤導。然而，這也反映出實際發生

符合酷刑定義的事件並不多。 

儘管如此，酷刑罪的立法意義並未因此減弱。法律的存在並非取決於

案件數量，而是為了確保一旦酷刑事件發生，能有明確、具威嚇性的

司法機制進行追訴，而非僅靠行政懲處或罰款草率處理。作為一項具

有國際義務的刑罰規範，酷刑罪的設立確保了國內外加害人無法藉法

律漏洞逃避制裁，也傳遞出預防酷刑的堅定立場。正如許多法律條文

在平時少用，但其存在本身就是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的必要防線。 

鄧委員衍森： 

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在實務上我們無法成為該公約的締約國，因

此會面臨的法律問題主要有兩點： 

首先，如Malcolm Evans教授所指出，許多人認為禁止酷刑公約所賦予

的管轄權屬於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但我個人較

傾向認為，該公約的義務應限於締約國之間的普遍義務。基於此觀點，

問題在於，我國並非該條約的正式締約方，是否有可能將此公約國內

法化，並以締約國的身份，向他國主張該國國民違反公約的行為，進

而請求國際機構進行審判？ 

我們關注的是，在非締約國的身份下，我國嚴格遵守公約相關規定，

並致力於將相關行為納入符合國際犯罪的範疇，以展現我國對公約義

務的重視與態度，這樣的努力對我國究竟能帶來什麼實質利益？我們

是否真的能因此獲得相應的法律保障與國際認可？ 

Malcolm Evan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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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臺灣因國際地位無法成為禁止酷刑公約的正式締約國，但長期以

來臺灣表達出自願遵守國際人權義務的強烈意向，並在兩公約報告及

審查機制中展現高度配合。然而，若臺灣未在刑法中明文設置符合公

約第1條定義的「酷刑罪」，國際社會將質疑其是否真正履行了該公約

的實質義務。這不僅關乎立法形式，更關乎國際信任與人權實踐的落

實。 

由於酷刑本質上是一種可引渡的跨國犯罪，若無明確法律依據，臺灣

將難以參與國際司法合作，也無法確保加害人受到應有追訴。面對制

度實施與國際期待之間的落差，唯有訂立清晰、獨立的酷刑罪，才能

具體展現臺灣對人權保障與國際責任的承諾。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黃主任嵩立： 

呼應Jens Modvig教授對於「預防酷刑義務」的強調，目前臺灣在制度

尚未完備情況下的可行作法。雖然我們期待國家酷刑防範機制（NPM）

立法能盡速完成，但在法律尚未通過前，行政機關（如法務部矯正署）

及既有監督單位就應該主動強化現行措施。 

具體來說，目前無論是外部視察委員或檢察官進行的監所訪查，都普

遍面臨方法學不足與標準不明的問題。據個人多年實務經驗，即便有

訪視權限，若缺乏明確的監察指標或專業評估框架，往往難以精確掌

握被拘禁者的實際處境，也難以針對潛在酷刑風險提出具體建議。 

因此，在NPM制度尚未啟動前，強化現有機制的專業能力、標準化訪視

流程與建立觀察指引，已是迫切課題。這包括推動教育訓練、引進國

際經驗與工具，並透過遠距方式與國際專家保持長期交流，以穩健且

務實的方式為將來制度正式上路鋪路。 

 

主席： 

剛才Jens Modvig教授的說明非常具有啟發性。教授舉了一個例子，提

到人力不足或部分人員待遇的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反而可能成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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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支持和合作的契機。此外，針對外部視察中非監所執行單位人員的

訓練，建立明確的標準作業程序（SOP）以及培訓技巧固然重要，但更

關鍵的是如何調整雙方的態度，創造一個建設性的合作氛圍，這給了

我們很大的啟發。 

本人同時是監所人權工作小組的主席，小組認為外部視察機制不應由

矯正機關單方面主導，而應由政府與NGO共同討論監測原則與報告機

制，以強化民間參與的正當性與實質效益，這與今日強調「建設性對

話」的精神是一致的。 

自監獄行刑法於109年修正後，矯正體系面臨重大變革，包括推動個別

化處遇、補充人力、設施改善等。然而，超收與資源不足等結構性問

題仍需時間逐步克服。儘管尚未達到理想狀態，但無論硬體或監所人

員專業性都在持續改進中。矯正機關也應持續面對民意與刑事政策及

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剛兩位教授提到矯正工作中有關「懲罰」與

「復歸社會」的議題，給我們許多啟發，但這些理念需要更多社會層

面的討論，而非僅限於行政機關內部推動。 

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全國目前有51所矯正機關，且城鄉差距大。我

們需要大家一同努力，也懇請各位持續給予我們指導與支持。 

張委員錕盛： 

針對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與第16條的討論，焦點較多集中在後端處理，

包括犯罪追訴、危害防制與未來可能推動的危險預防，這與監察院對

北監案的糾正意見相互呼應。雖然法務部已有許多努力，但在實務落

實上，包含硬體、教育訓練與監控機制仍需時間推進。 

國際專家在「預防酷刑」的具體作法上著墨較少，讓我覺得討論仍停

留在教育層面。期盼聽到更多關於歐洲國家實際推動預防措施的分享，

作為臺灣法制化進程的參考。 

曼德拉規則的落實已與第16條義務對應，但對於第4條關於預防酷刑本

身的要求，投入仍顯不足，較多聚焦於懲罰層面多於事前防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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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家能進一步提供更具體的建議，協助我國在預防酷刑行為發生

前，找到更多可行的努力方向。 

Malcolm Evans教授： 

今天討論許多關於酷刑罪的重要議題，特別強調禁止酷刑公約的跨國

性及曼德拉規則和任擇議定書在保障監所人權上的作用。教育訓練不

僅是檢視規則有無違反，而應該從實際案例出發，找出預防不當對待

的具體措施。同時，必須深入了解監所的結構與運作，改善受刑人的

生活條件，包括飲食和醫療照護，也要關注監獄人員的數量和待遇。 

個人曾目睹受刑人遭受不當對待，導致工作人員被處分，這提醒我們

監獄人員需更善待受刑人。改善監所狀況應是合作而非單純批評，否

則只會增加管理人員的挫折感，無法帶來實質改變。理解監所管理人

員面臨的困難，並與他們共同推動改革，是預防不當對待的關鍵。 

正如Jens Modvig教授所說，任擇議定書的監督機制不僅是批評，更是

與政策制定者建設性之對話，將觀察結果轉化為推動拘禁場所改善的

報告。 

Jens Modvig教授： 

一、參與丹麥 NPM 工作的經驗與運作方式 

個人參與丹麥國家酷刑防範機制（NPM）工作長達 16 年，自 2009

年起，每年大約進行 40 次訪視。正如 Malcolm Evans 教授所言，

訪視結束後會即時提供即時回饋，這是與監所間建立外交式互動

的重要一環。非直接於報告中批評，而是先溝通澄清，避免誤解。 

二、系統性挑戰與中央單位的合作 

針對訪視中發現的系統性問題與中央主管單位（如矯正署）溝通。

例如，監獄健康照護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挑戰，原因係這些工作常

被忽略、缺乏資源，與外部醫療系統脫節，醫療人員專業上感到孤

立，因此難以招募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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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獄醫療體系的改進策略 

丹麥近五、六年來，持續推動矯正單位與監獄醫療系統緊密合作，

已逐步建立起動態的系統，涵蓋教育、研究及品質提升。輪值制度

的推進，讓工作環境更具吸引力，進而提升醫療照護品質。這也回

應了曼德拉規則要求的「監內外醫療水準一致」的原則。 

四、刑罰政策與教育訓練的重要性 

預防不當對待的另一關鍵，在於刑罰政策與獄政教育的設計。丹

麥高度重視受刑人的賦歸，從第一天就開始預備其重返社會的可

能性。除非是高風險個案，否則建議受刑人從開放式監獄開始服

刑，讓其有機會參與監外學習與工作。 

五、動態戒護作為預防關鍵 

丹麥特別重視「動態戒護」的實踐。這並非僅靠硬體設施（即靜態

戒護）來防範，而是強調獄政人員與受刑人之間的日常互動，藉此

了解其心理與行為狀況，及早發現風險、主動因應。這種互動式管

理，對預防不當對待至關重要。 

六、預防酷刑的整體策略整合 

總結來說，預防策略是多層面的，涵蓋人員訓練、組織結構、政策

制度、互動氛圍與跨機關合作。這些努力共同構築了防止酷刑與

不當對待發生的第一道防線，並強化了整體矯正制度的人權保障。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